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表

填表日期：　 　 年　 　 月　  　日
	團體名稱
	

	地    址
	

	聯絡資料
	電話：
	傳真：
	E mail：

	負責人
	姓 名
	
	職 稱
	
	電 話
	

	
	
	
	
	
	傳 真
	

	申請等級
	□一級(代表列4人)   □二級(代表列3人)   □三級(代表列2人)   □四級(代表列1人)
※請參考本學會章程第十一條、第三十四條規定後勾選。

	代表人
(依會員等級可指定1至4人)
	姓 名
	
	
	
	

	
	職 稱
	
	
	
	

	
	電 話
	
	
	
	

	
	傳 真
	
	
	
	

	
	E mail
	
	
	
	

	成立日期
	
	資 本 額
	
	員工人數
	

	業務項目
	(請檢附公司執照影本、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即可)

	介紹人
（須為本會會員，至少五位）
	姓 名
	
	
	
	
	

	
	簽 章
	
	
	
	
	

	申請人：　       　　　  　簽章


	以　下　由　本　會　填　列

	審查結果
	符合（  　）等級團體會員資格
	審 查 人
	
	日期
	年　月　日

	通過日期
	年　　月　　日第　　屆第　　次理監事會議
	理 事 長
	

	會員證號
	
	發 證 日
	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◎ 本申請表頁下載填妥後請介紹人簽章再檢附公司執照影本、營利事業登記證影逕寄學會會所續辦：
會所地址：台北市106大安區安和路二段七號十樓        電話：(02)2705-0753
郵撥帳號：00126140 社團法人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 傳真：(02)2705-0907
中國造船暨輪機工程師學會章程(與申請入會有關之條文)

(內政部九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台內社字第Ｏ九七ＯＯ六八二七四號函同意備查)
第　六　條：本會會員分為：
(1)正會員；(2)初會員；(3)學生會員；(4)團體會員；(5)名譽會員；(5)永久會員。
第 十一 條：凡與造船及輪機工程事業有關之機關、學校及其他學術團體或交通航業機關，由會員五人以上之介紹，得依其意願申請為本會一、二、三或四級團體會員，經理事會審查通過，照章繳費後，依申請等級，一級得派代表四人，二級得派代表三人，三級得派代表二人，四級得派代表一人，參加本會活動。
第 十三 條：凡初會員、正會員有表決權，罷免權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，團體會員均應指派代表參加本會，所派代表權利之行使與會員同。名譽會員無表決權，罷免權，選舉權及被選舉權。
第 十八 條：本會會員應有下列之義務：
(1) 遵守本會會章信條及決議案。
(2) 擔任本會推定或指派之職務。
(3) 繳納會費。
第 十九 條：本會會員應享有下列之權利：
(1) 按照第十三條之規定本會各級會員分享其選舉權或被選舉權。
(2) 本會會員有享受本會所出版之刊物、圖書免費贈閱或予以折扣之權利。
(3) 本會會員有享受借閱本會所收藏之圖書、雜誌、表報之權利。
(4) 本會會員得享受本會所舉辦各項事業之利益。
第三十四條：本會各級會員之會費規定如下：
            會員別　　入會費　　常年會費
( 以新台幣計算 )

正會員     300元      400元

初會員     200元      300元

學生會員   100元      150元
名譽會員    免         免
團體會員    免      30,000元(一級)

20,000元(二級)

10,000元(三級)

 5,000元(四級)

如各級會員志願繳納較上列規定為高之會費時，本會得感謝其贊助並接納之。
第三十五條：各級會員之入會費應於入會時一次繳清，常年會費應於每年十二月底以前繳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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